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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 ,网上一条视频显
示，一名身穿浅色上衣的年轻女
子在夜间走斑马线过马路，低头
时左侧一辆疑似出租车的小车
将其撞倒并径直离开现场。年轻
女子被撞后躺在地上没有起身，
但从视频可以看到，她抬起头试
图起来。但在接下来的 1 分钟左
右里，10 余辆途经车辆和约 20
名经过的行人，无一人上前施
救。大约 1 分钟后，同一方向的另
一辆 SUV 驶过并直接从她身上
碾过，之后该 SUV 的司机停车
前来查看。直到女子被第二次碾
压后，这才有一位黑衣男子站在
了斑马线上，也有了掏出手机的
动作。视频至此也结束了。

警方发布通告

被碾压女子已死亡两涉事
司机到案。6 月 7 日当晚，驻马店

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
通告证实此事。

以下为通告全文：
2017 年 4 月 21 日 19 时 54

分许，交警支队事故大队接市局
110 指令称：解放路与学院路交
叉路口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
事故，致一人(马某)死亡。事故大
队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连夜调查
取证，次日清晨司机张某、刘某
均已到案。依法接受处理。目前，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驻马店警方回复网友称，当
时有十几个人拨打 110 、120 电
话，但是无人敢轻易挪动伤者。
同时，驻马店警方也在微博回复
网友，表示赔偿已到位。

媒体调查

事发现场 20 多年无红绿灯

通过街景地图比对，有媒体

记者发现，事发地段应为河南省
驻马店市解放大道和学院路的
交叉路口处。根据街景地图，解
放大道为双向四车道的交通干
道，但事发路口并未设置红绿
灯。有网友爆料称，此地没有红
绿灯的历史在 20 年以上。

据媒体报道，专家分析，该
起事故第一辆汽车行经人行横
道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
道，未停车让行；且在汽车与行
人发生碰撞后，未立即停车、保
护现场、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
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造成
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前车
承担主要责任。后车在道路上行
驶的过程中，未注意观察路面情
况安全驾驶，是造成事故的次要
原因，后车担次要责任。

据《法制日报》

14 岁的小飞在某民办学校
的舞蹈班就读，不久，小飞家长发
现其开始出现精神异常的情况，
经常无故自笑，疑人害己，为防
止被害，还伴有频繁更换手机号
码、改变发型等行为，且病情逐
渐加重。后经医院诊断，小飞患
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需长期服
药进行治疗。小飞家长细究之
下，才了解到小飞除学习、舞蹈
的压力，在校还经常受到同学的
嘲笑和推搡，导致其心理压力较
大，导致心理成疾。小飞家长认为
学校没有尽到应有的教育和管理
责任，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学校承
担赔偿责任。

天河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小
飞的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应对学
生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

被告以不适宜的教育方式，导致
同学对原告产生怨恨，且被告在
同学对原告进行嘲笑、推搡时未
能及时进行保护和管理，导致原
告身心受损，被告的上述过错行
为与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
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应当承担与
其过错相应的责任。根据鉴定结
论，原告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虽
然生物学因素是其发病的主要发
生机制，但与同学的嘲笑、推搡事
件存在因果关系，鉴定结果显示
欺侮事件的参与度为 20% ，故学
校应在其过错范围即 20% 的范围
内承担赔偿责任。另，原告因精神
受损导致患精神分裂症，给原告
及其家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而被告的过错是上述损害结果的
原因之一，故法院酌情确定精神
损害抚慰金为 50000 元。

法院最后判决，学校在 20%
的责任内向小飞赔偿经济损失
49000 多元，以及精神抚慰金 5
万元。

据《广州日报》

问：近年来，非婚同居
现象在日益宽容的社会环
境下出现了与日俱增的发
展态势。由于我国现行法律
对非婚同居关系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也没有对非婚同
居行为进行严格的调整和
规范，所以，在没有法律规
制的情况下，由非婚同居引
起的人身纠纷、财产纠纷也
有增多的趋势。那么，对于
未婚同居的一方有没有继
承权？

答：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
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
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
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
通知》的规定，没有配偶的
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
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
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
护，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对
待。所以，未婚同居一方对
对方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
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
三条同时规定：“同居生活
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
继承死者遗产，如认定为事
实婚姻关系的，可以配偶身
份按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处
理；如认定为非法同居关
系，而又符合继承法第十四
条规定的，可根据相互扶助
的具体情况处理。”《继承
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
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
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
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
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
的遗产。”根据这些规定，考
虑到如果未婚同居一方抚
养照顾另一方，那么，虽然
没有继承权，但仍能分得适
当的遗产。

据《商丘日报》

交通肇事逃逸者应重判

女子斑马线上被撞，遭二次碾压致死

物业有处罚权吗？
问：物业声称我家房子

装修不合理，要对我们进行
罚款，请问合理吗？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基本原
则是：主体合格、处罚法定、
罚错相当、程序合法、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所谓“主体
合格”即执行罚款者必须是
代表法律法规授权的执法
机关执法的合格执法人员，
而物业公司不是，没有执法
权，所以不能罚款。

但要注意的是，物业公
司可以收取“违约金”，如果
双方规定的合同中有了约
定，而业主违约，那么物业
管理公司可以根据双方签
定的合同来收取“违约金”，
当然如果发现物业公司有
违约业主也可以向物业公
司收取“违约金”。

据《新法制报》

同居未婚，
有没有继承权？

从视频中显示的情形来
看，肇事司机和车祸发生时现
场周边的路人之残忍、冷漠，的
确令人发指。但是，冷静下来再
看，对于这种群体性冷漠，也不
宜过于放大解读。实际上,群体
性冷漠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心理
学因素。

相对于现场路人的群体性
冷漠，这起事故背后折射出来
的另一种冷漠，却绝对不可小
看，不应轻易放过。

据报道，事发地段为交通
干道，人流车流密集，但路口并
未设置红绿灯，网友爆料称此
地没有红绿灯的历史在 20 年
以上。事故曝光后，记者多次致
电事故值班室电话，但均无法
接通。显然，这让人感受到的是
当地城市管理部门的冷漠。面
对显而易见的公众安全隐患，
有关部门长期视而不见、没有
采取有效措施。这种权力的冷
漠，势必更让公众失去对城市
和社会的认同感。作为城市的
管理者，不能只追求 GDP 的增
长，也必须对社会道德风尚承
担起责任。无视社会公众现实
需求和道德焦虑，这样的权力
冷漠也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渎职
行为，更容易加剧社会群体性
冷漠，决不能忽视。

只有对权力的冷漠从严追
究，不容许承担公共管理职责
的部门和人员有丝毫的懈怠，
不容许他们对民众的生命安全
等权益有丝毫的轻忽。这样才
能迫使他们尽职尽责、完善社
会治理、改善社会风气，使得每
个公民的权益都得到及时保
障，以增强人们对城市和社会
的认同感、归属感，使得人们更
积极参与共建和谐社会，从而
遏制群体性冷漠现象的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地的有关
部门和人员确实应该从这起事
件中吸取教训，承担责任，同时
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对这种
权力冷漠的责任追究机制。

邓清波，中国时事评论人

相关链接

女子被碾轧，
冷漠的不只是路人

在审理一起涉嫌强奸案中，
针对犯罪嫌疑人家属多次接触
甚至骚扰、威胁证人(被害人)的
情形，温州瓯海区法院 6 月 12
日发出保护令，禁止嫌疑人家属
与其接触。

记者 14 日从瓯海区法院获
悉，这是全国法院系统发出的第
一张“证人保护禁止令”。

18 岁的安徽女孩小美 (化
名)在瓯海务工。去年 9 月 21 日
晚，她与认识两三个月的同乡网
友王某相约去大排档。王某叫上
朋友熊某，小美叫来小柯，次日
凌晨，四人一起坐熊某的车回家
(熊某未喝酒)。小柯下车后，王
某、熊某趁小美酒后犯困，在车
上先后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并
警告小美不要声张。事后，小美
打电话告诉了小柯，小柯报警。
随后，熊某、王某被公诉机关指
控涉嫌强奸罪，且有轮奸行为。

在瓯海区法院审理此案时，
小美反映自己多次遭王某母亲、
女友的电话和微信骚扰，二人甚

至去小美单位找她，还有言语威
胁，要她改口供，说发生关系是
自愿的，不然就去老家宣扬此
事，让大家都知道。

经与王某母亲、女友核实情
况，经办法官确定她们有骚扰行
为。考虑到二人认错态度诚恳并
表示悔改，且未对小美造成其他
损害，法院依据《刑诉法》第 62
条“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
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其近亲属
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请求予以保护”的规定，向二
人发出“证人保护禁止令”，列明
姓名、户籍、身份证号码等身份
信息，明确对被禁止人实施禁止
接触证人等措施，期限六个月。
被禁止人如在期限内违反规定，
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据了解，禁止时限六个月是
根据案件审理时间确定的，该案
5 月中旬首次开庭审理，目前尚
未宣判。

据澎湃新闻

所谓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
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视
频中，第一辆肇事车辆将女子撞
倒后径直而去，并未采取相关措
施下车救援受害者。其未参与救
助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后续该女子
的二次被撞及死亡，其行为与女
子的死亡之间有必然的因果联
系，该车主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 92 条：“发生交通事故
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

承担全部责任”。根据《刑法》的相
关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
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第一辆肇事车辆应承担
较重的刑事责任。

第二辆肇事车主虽在碾压
被害人后主动下车并进行了救
助，但其在行经人行横道时，并

未减速行驶，也未对路面进行仔
细观察，故应承担该事故的次要
责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规定：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构成犯罪：(1)死亡 1 人或者
重伤 3 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
主要责任的；”其中，并未将承担
次要责任的主体划定为犯罪行
为，因此，第二辆肇事车主的行
为不应构成犯罪，但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赔偿责任。

点评律师：胡琳超，北京国
浩律师事务所

66 月月 77 日日，网上一条视频
显示，河南驻马店一名年轻女
子在夜间走斑马线过马路，一
辆小车将其撞倒并径直离开
现场。让人寒心的是，从被撞
倒后直至遭到第二辆车碾轧
的 1 分钟内，10 余辆途经车辆
和约 20 名经过的行人，无一人
上前施救。肇事司机张某、刘
某均已到案，依法接受处理。

丨身边案例丨

温州全国首发法院证人保护令男生遭排挤患精神病 校方担责两成

车车祸祸现现场场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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